浙江电子口岸加贸通系统服务合同
合同编号：ZJPORT-JMT-
甲方：
乙方：浙江电子口岸有限公司
 根据海关总署2006年第150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企业联网监管办法》的要求，加工贸易企业（甲方）需通过数据交换平台或者其他计算机网络方式向海关报送能满足海关监管要求的物流、生产经营等数据。为此，甲方委托乙方开通加贸通系统并进行专项技术服务，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费。为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规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服务开始日期：       年    月    日

服务结束日期：       年    月    日
1、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服务的内容如下：
1. 甲方依本合同第二条选定开通的加贸通系统企业端功能服务；

2. 加贸通系统服务支持；
2、 甲方选定开通的系统功能及技术服务费清单
1. 加贸通系统技术服务费按年收取，自加贸通系统服务开始日期开始计算，每年的系统服务费按照系统功能区分，价格如下：
1) 基本服务
	系统功能
	服务内容
	年服务费      
	服务说明
	备注

	电子化手册
	加贸业务培训
	1200元
	1、 企业免费参加加贸业务培训；

2、 受理企业关于加贸电子化手册方面的各类问题；

3、 企业可以自行打印手册，无需再到海关或报关行委托打印；

4、 企业可以实时掌握海关在H2000系统内对手册的执行情况；

5、 企业可以自行在企业里授权给本地和异地的报关行，多口岸同时通关，防止电子口岸IC卡丢失和手册寄送丢失的风险；
	电子化手册年服务费原价1200元，嘉兴地区加贸企业优惠价为360元/年（另外840元由嘉兴海关支付）

	
	加贸业务实时咨询
	
	6、 
	

	
	手册进度查询
	
	
	

	
	手册打印
	
	
	

	
	手册授权管理
	
	
	

	仓库联网监管
	归类归并申报
	1800元
	仓库联网监管系统的应用满足海关对加贸料件的管理需要，规范加贸料件的进出存管理，及时、准确、有效的反映了加贸企业的业务开展过程；实现海关对企业加工贸易生产的过程管理，提高企业的内部规范化管理水平。
	根据杭州海关加工贸易企业仓库联网监管要求开通。

注：若原《杭州海关加工贸易企业联网监管系统》用户，实际需支付    月共        元。

	
	仓库出入库管理
	
	
	

	
	仓库综合查询
	
	
	

	手册预申报系统
	政策信息提供
	4500元
	1、 免费提供操作培训；

2、 提供海关政策和外贸政策信息；

3、 提供海关业务咨询；

4、 提供海关业务单证办理流转情况手机短信通知服务；
5、提供海关数据报表查询（电子版）；
	

	
	海关业务咨询
	
	
	

	
	短信通知服务
	
	
	

	
	系统操作培训
	
	
	


2) 增值服务
	系统功能
	服务内容
	年服务费      
	企业勾选

（打√或×）
	服务说明

	加贸业务综合查询
	通关数据管理
	3000元
	
	1、 自动预定企业在全国各口岸通关的进出口报关单数据，有助于企业掌握进出口通关情况；

2、 辅助核销能在15分钟内完成核销所需的4张报表的生成打印，方便企业及时、准确办理手册核销；
3、 系统自动生成9张符合企业内部手册管理要求的报表，减轻业务统计工作量，提高统计准确性，提高手册业务管理效率。

	
	手辅助核销
	
	
	4、 

	
	合同手册管理
	
	
	5、 

	
	报表中心
	
	
	6、 


2. 系统服务支持
1) 客服热线电话支持；
2) 网络远程协助；
3) 浙江电子口岸网站政务咨询（专家咨询）；
4) 免费提供系统操作培训一次。

客服热线：0571-967209；浙江电子口岸网站：www.zjport.gov.cn
投诉电话：0571-87850200-8260；0571-87850205
3、 付款方式

1. 在本合同签订后的7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费，共计人民币(大写)               元整。
2. 甲方若未在本合同约定的技术服务期期满前15日内向乙方提出终止合同的书面通知，则本合同自动延续一年。甲方需在下一服务年度开始的7个工作日内支付下一年度的技术服务费，具体服务费按第二条所列的费用清单标准支付执行。
3. 乙方收款信息：
单位名称：浙江电子口岸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市武林支行
银行帐号：95160154800000766
       邮寄地址：杭州市杭大路9号聚龙大厦西9楼
4、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签订合同并完成费用支付后，乙方在三个工作日内为甲方开通加贸通帐户，并统一安排系统培训；
2. 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为甲方免费提供电话咨询及远程技术服务，如确实需要乙方提供上门服务的，甲方以传真形式向乙方提出申请，经乙方审核无误后在三个工作日内提供上门服务，上门服务的差旅、住宿、餐饮费用由甲方承担；
3. 乙方对加贸通系统进行统一的维护及功能升级，保证产品的正常运行；
4. 甲方应为加贸通系统运行提供必要的软、硬件运行环境，以确保加贸通系统正常运行，必要的软、硬件运行环境的要求参见《加贸通-企业用户操作手册》；

5. 甲方应按合同规定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在甲方欠费的情况下，乙方有权停止服务或终止本协议；

6. 对于甲方由于网络故障、电脑遭受病毒破坏、系统环境崩溃导致加贸通系统无法正常运行，从而引起损失，乙方不负任何责任。 
5、 系统版权和保密协议

甲方不得以任何形式侵害乙方的版权。乙方提供的服务和产品仅供甲方使用，未经乙方授权人的书面许可，甲方不得向第三方进行转让。
6、 免责条款

乙方不承担以下责任：
1.计算机病毒造成的损失。
2.甲方操作人员不按要求操作造成的损失。
3.其它由甲方使用系统所引起的数据丢失、数据外泄的损失。
7、 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对于本合同内的相关事项若有任何争议，应尽可能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若经协商双方仍无法达成共识，则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8、 合同效力 

合同正本一式贰份，合同在双方盖章后生效，双方各持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我公司已阅读本合同及附件所有内容，并自愿选择具体系统功能和服务。
甲方：









乙方：浙江电子口岸有限公司
授权人签字：


                   授权人签字：
盖章：             



   盖章：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附：（请如实填写，与合同一并上交）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企业海关编码：

业务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通讯地址：

邮    编：

所属地区：（市辖区、南湖区、秀洲区、海宁市、平湖市、桐乡市、嘉善县、海盐县）
企业性质：（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外商投资、个体经营、境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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